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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市鎮第二期發展區（配合科學園區）開發案區段
徵收範圍內被拆遷工廠安置配售作業要點 

內政部營建署 111年 3月 11日營署鎮字第 1111047730號函頒 

一、 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高雄新市鎮第二期發展區（配合科

學園區）開發案區段徵收範圍內第三種產業專用區配餘地專案讓售（以下

簡稱配售），依據本區段徵收計畫書安置計畫章節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

安置措施，訂定本要點。 

二、 本區段徵收範圍內第三種產業專用區，經安置分配後尚有配餘地，且未參

加第一階段分配之工廠所有權人，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配售： 

(一) 本次區段徵收經高雄市政府查估領有拆遷補償費或救濟金，且全數拆

除遷移者。 

(二) 本案徵收公告（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四日）前尚在營業，及查估時

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條規定，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 

三、 符合第二點規定之被拆遷工廠，應於本署召開配售作業說明會翌日起三十

日內向本署提出配售申請。申請時應檢具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

件，及下列各款文件之一，以證明申請時仍從事製造、加工之事實： 

(一) 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

其申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二) 載明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量電力或表燈營

業用電之電費單據，且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三)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金、授權金及技術支援、顧問、生產用機器、

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四)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五) 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或裁判，其內容足資認定於該廠址

內從事製造、加工之事實。 

(六) 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經審查符合第二點規定者，本署將發給核准函，並通知被拆遷工廠負責人

（或代表人）於辦理配售作業當日，攜帶核准函及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參與

抽籤；無法親自到場者，應以書面委託受託人出席，由受託人持憑委託書

及身分證明文件參加。 

四、 配售單元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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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售單元最小分配面積以最小寬度十八點二公尺乘以分配區塊深度計

算之；街角地最小寬度三十二點二公尺乘以分配區塊深度計算之。 

(二) 配售單元分配面積上限以不超過工廠原有建築物主體投影面積除以建

蔽率百分之七十計算之。 

(三) 如第二款面積小於第一款面積，則以第一款面積配售。但不得配售街

角地。 

本次配售之第三種產業專用區土地，配售價格本署將於配售說明會時公布。 

五、 被拆遷工廠先依下列梯次分別抽籤後，再按梯次辦理配售： 

(一) 合法工廠。 

(二) 取得設立許可證工廠。 

(三) 特定工廠。 

(四) 曾領有臨時登記工廠。 

(五) 未登記工廠。 

上開原則待前梯次配售作業完成後，如第三種產業專用區尚有配餘地者，

再提供後梯次對象辦理配售。 

六、 抽籤方法及程序 

(一) 抽籤作業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籤人員，採公開方式辦理，抽

籤結果由本署當場公布之。 

(二) 抽籤作業採順序籤（人序籤）及土地籤（地序籤）二階段先後辦理： 

1.人序籤：依申請配售土地收件號之順序抽出人序籤。 

2.地序籤：依人序籤之順序抽出地序籤，確定配售土地之順序。 

(三) 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視為未到場，其人序籤或地序籤，均由監

籤人員之一代為公開抽出，該抽籤戶對於抽籤結果不得異議。 

(四) 抽籤戶於會場應保持秩序，並接受工作人員服務引導，如有使用偽造

籤票違法作弊等情事，其所抽之籤號予以作廢，地序籤為當次配售最

後一號。 

(五) 為免影響他人權益，抽籤結果不得私自交換，不得放棄。 

七、 配售時，經依地序籤順序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視為放棄配售權利，由

次一順序者接續作業。配售作業完成後如不願承受者，應於選配後七日內

向本署提出放棄，並由本署依尚未選配之地序籤號順序通知次一順序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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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售作業。 

八、 本署應於配售作業完成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將配售土地對象及位置陳報行政院核准後，通知配售土地之被拆遷工廠繳

納地價款。 

九、 配售土地應繳納之地價款分二期繳納： 

(一) 第一期款為總價款百分之三十。被拆遷工廠應於收到本署繳款通知起

三十日內向本署指定之行庫及帳戶繳納；逾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該

次配售，不得以任何理由異議。所遺土地由本署依尚未選配之配地籤

號順序通知次一順序者辦理配地作業，並依本款規定繳納第一期款。 

(二) 第二期款為總價款百分之七十。被拆遷工廠應於本署點交土地後三十

日內向本署指定之行庫及帳戶繳納，本署於地籍整理完成後發給產權

移轉證明書；逾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該次配售，由本署以不計息退

還已繳納之第一期款二分之一數額。其土地上如已有建築改良物，該

建物所有權歸本署所有，被拆遷工廠不得異議。所遺土地並由本署依

尚未配售之地序籤號順序通知次一順序者辦理配地作業，並依前款及

本款規定繳納價款。 

十、 為利被拆遷工廠申請建造執照之需要，得於第一期價款繳清後，向本署申

請發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十一、 為避免配售土地未積極利用即移轉他人，被拆遷工廠應於繳清第二期款

時，同時出具預告登記同意書如附件及印鑑證明予本署，並於辦理產權

移轉登記時，併同辦理預告登記。被拆遷工廠已取得建造執照者，得向

本署申請發給預告登記塗銷同意書，俾供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十二、 配售土地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及預告登記所需費用，由被拆遷工廠自行負

擔。 

十三、 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工廠、取得設立許可證工廠、特定工廠，且欲申請

安置於第三種產業專用區之工廠，在不影響本開發計畫及工程要徑者，

可於本要點施行後，向本署申請先建後遷，經審核未能同意先建後遷，

或於配售作業結束後未能取得安置單元者，由本署另行通知拆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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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預告登記同意書 

一、土地標示： 

○○縣(市)○○鄉(區)○○段○○小段○○地號， 

權利範圍：○○/○○。 

二、本人所有上開第三種產業專用區土地，同意於領得建造執照前，除繼承或

依法強制信託外，不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

反前述事項，請求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得以原配售

價格買回，如已有欠繳土地稅捐及設定抵押權、地上權或典權時，並同意

先行清償、塗銷或回贖。為保全請求權人上開所有權移轉請求權，特立此

同意書提供持向管轄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或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登記名義人 

印  鑑  章 


